
为加强和规范学生活动专项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根据

同济大学财务报销的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现关于学生活动专用

信封的报销进行解释说明，请相关项目负责人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一、适用范围 

学生党支部“对标争先”建设项目、“五育”示范班级创建项目、

博思论坛项目、劳动实践项目。 

二、经费使用原则 

使用学生活动经费应遵循目标相关性原则、政策相符性原则和经

济合理性原则。经费使用要勤俭节约，在达到同样效果的情况下以选

择费用支出最小方案为原则。 

三、经费使用中禁止性的行为 

1、不得利用虚假票据套取资金； 

2、不得列支个人和家庭消费支出； 

3、不得使用项目资金支持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 

4、不得使用经费进行私人聚餐、桌游、KTV 等纯娱乐性活动； 

5、不得使用经费发放纪念品、礼品等。 

四、费用结算（付款）方式 

1.活动报销使用学生活动经费报销专用信封，经费将直接发放至

项目负责人银行卡。项目负责人应准确提供学号或工号，并确保财务

系统中已绑定农行卡信息与开户行信息。 

2.学生活动专用信封不支持对公转账的报销方式，若存在该支出，



请先行进行垫付，或与商家协商报销后再进行支付。若发票金额超过

1000元，应使用公务卡或其他银行卡先垫付费用。 

五、对费用票据的规范性要求 

1.各类票据应内容规范、字迹清楚、项目准确、印章齐全、内容

与发票种类相符、各联次内容与金额一致；记载内容不得涂改、挖补。 

2.非定额发票的购买方或付款人名称必须填写“同济大学”，不

得空白。学校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同 济 大 学 

纳税人识别号（税号）：12100000425006125J 

银行账号：033267-00812000848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翔殷支行 

单位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联系电话：填写经办人联系电话，手机号和固话号均可 

3.发票面额 500 元及以上时，应提供购买清单或账单；1000 元

及以上时，还应提供 POS 机小票、或银行对账单、或支付记录截屏图

（需有银行名）等。 

4.对于在数据采集等活动中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票据的费用

支出，经办人应提供支付记录、银行流水、购买凭证等真实凭证，并

提出相关情况说明，由 3 名参加活动的同学签名证明，经过学院审核

后，也可作为有效凭证办理报销。相关表格见附件。注意：因个人原

因未开具发票或者发票丢失的情况不属于此种情况。 

5.学生活动专用信封的报销范围仅为学生活动费用，支出费用类

型包括文件资料印刷费、会场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工作简餐、舞



台音响灯光、服装费用及其他费用。发票开具时间应在活动开展期间。 

（1）交通费用应按照实报实销原则，交通卡充值发票不可以报

销；出租车发票需附乘车人信息及出发地与目的地； 

（2）工作简餐指因活动需要产生的餐饮费用，报销时除了发票

外，还需要提供用餐名单、用餐人签字、用餐时间和地点； 

（3）经费不支持发放评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勤工助学

费等人员酬金，若有相关需求请提前联系学生处负责老师； 

（4）活动中产生的服装、书籍、笔记本等物品，还需要提供物

资领取者的人员名单，且人员数量应与票据上的数量保持一致。若购

买书籍，应与活动就有直接的相关性，发票明细中要显示书名。 

六、学生活动专用信封的使用规范 

活动报销使用学生活动经费报销专用信封和封条，学院统一在工

作日到学生处思政科领取。报销时，项目负责人需准备好如下材料： 

1.学生活动专项经费决算报告。一式两份，不装入信封，参见附

件。务请准确填写发票明细清单、负责人学号（关联农行卡信息）和

联系方式等内容。决算报告上报销额度应不填，由学生处核算后进行

填写。报告中应有项目负责人、参与学生（至少两人）、指导教师审

核意见、学院党委副书记审核意见的签字，加盖学院公章。公示时间

是指学院公示的时间，一般由学院相关老师填写。 

2.活动通知及参加活动人员名单。一式一份，不装入信封。包括

活动名称、主办单位、活动开始时间、活动结束时间、活动人数、活

动地点等信息。电子版打印即可。 

3.物品签收单、工作简餐用餐名单。手写签名。若有，一式一份，



不装入信封。 

4.学生活动专项经费报销情况说明。无法开具发票时填写。若有，

一式一份，不装入信封。应有项目负责人、项目指导老师及证明票据

真实性的 3 名同学的签名。 

5.发票及相应产生的支付记录、购买清单等附加材料。必须提交。

一式一份，装入信封。发票不必粘贴到 A4纸上。 

6.信封封面与封条应准确清晰填写。信封封面内容包括活动名称、

活动日期、总金额、附件张数（信封内）、学院、指导老师签字、学生

负责人签字、分管副书记签字、学号及学院盖章。总金额原则上不得

超过立项金额。项目代码处无需填写，由学生处填写。项目负责人、

报销金额等信息务必与决算报告的信息保持一致。信封封条一般由学

院相关老师审核之后进行填写、封装，学院盖章采用骑缝章方式，封

装人应为审核老师亲笔签名。 

7.若有发票遗失的情况，请参照财务处相关规定处理。票据是

重要的报销凭证，是会计资料中最具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应妥善

保管。提醒项目负责人应加强管理，避免遗失现象。 

七、对学生活动经费报销的管理与监督 

根据财务处规定，财务票据的报销责任自报销经办人将经过审批

的报销票据提交至财务处之时起，项目负责人、报销经办人、项目指

导老师等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就即时赋予。对于弄虚作假等违规报销

行为，学校将按规章制度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指导老师应加强对

学生的诚信教育，遵守财务管理规范。活动经费报销的具体程序为： 

1.学院审核与公示 



项目责任人将相关报销材料提交至学院。学院对经费使用的真实

性、合理性及材料的规范性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在决算报告、信封

封面上签字、盖章，并按要求贴上封条。学院需在相关网站或院内公

告栏上对决算报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 天。公示无异议后，将纸质

版材料提交至学生处，电子版决算报告发送至邮箱。 

2.学生处审核与公示 

学生处将按照 50%的比例对报销材料进行抽查。若发现相关问题，

将会联系学院负责教师，将有问题的项目以及该学院其他所有的项目

退回学院整改，同时提高抽查比例。若学院连续两次被退回整改，将

会约谈相关负责老师，并进行培训学习。学生处审核无误后，在信封

上核定填写最终报销金额，同时通过学生处官网进行分批次公示，公

示期为 3天。公示无异议后，提交至财务处审核。 

3.财务处审核与经费发放 

财务处将会对材料进行检查，审核无误后，直接将经费发放至项

目负责人在财务系统中所关联的农行卡中。 

八、相关附件 

1.学生活动专项经费决算报告 

2.学生活动专项经费报销情况说明 

九、其他 

未尽事宜，可参见《同济大学报销手册》 

 


